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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由来

近年学者在重新整理释读汉简材料时，

或将之前在字形和辞例分析上取得普遍认可

的“ /锸”字改隶（单据字形隶定）或改释

（对形、义皆有解说）为“ / ”“ / ”

“ / ”“ / ”。

这类字的右旁最初就被释作“齿”或

“首”，释“臿”的意见较早由裘锡圭先生

提出并详加论证。他在1981年发表的《汉简

零拾》（以下简称《零拾》）一文中将汉简

中左旁从“木”或“金”，右旁作如下诸形

的字释为“ ”或“锸”［1］：

汉简中“ ”“锸”释读补说

任 攀

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，北京市 100084；复旦大学
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，上海市 200433）

关键词：㮑；锸；臿；起土农具；耳

摘  要：汉简中有指称农具臿的专用字“㮑 / 锸”，其右旁或与“齿”形混同，所以历来有学者将这种发生讹混的

字释作“ / ”。近年有学者将所谓“ / ”看作“凿”字异体，另有学者认为它记录的是见于魏晋画像砖的丁字

形多齿农具的名称。居延新简中有原释为“㮑”而近年被学者释为“ ”的字，应是一种有名为“耳”部件的农具，据

此简及以往研究，认为只有将其释为“㮑 / 锸”并看作指称农具臿的专用字是相合的。

Keywords: 㮑 (cha); 锸 (cha); 臿 (cha); farm tools used to dig soil; er, a component on farm tools for furrowin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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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 （居47.4） （居227.61） （居

522.20） （居512.14）［2］

B： （凤凰山八号墓71号简） ［3］

C： （凤凰山167号墓15号简） ［4］

并指出“ ”或“锸”都是作为起土工具的

“臿”的专用字。

《零拾》一文发表后，大家对相关诸

字的认识渐趋统一。刘钊先生于2014年发文

对“臿”字在古文字至隶楷阶段的形体源

流、俗写及错讹情况作了梳理和分析，认为

“臿”字是从倒矢从臼的会意字，像箭插入

某一区域之形，是《说文》训为“刺内也”

的“插”的本字，并对汉简中“臿”旁或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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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近于“齿”或上部变作“干”的形体错讹

作了说明［5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还有一些与上揭A、B、

C诸形有些区别的写法，虽然辞例上无法明

确联系，但形体上仍可与A、B、C诸形以及

后世字书中“臿”字俗体联系起来。譬如

（居132.20A）［6］,《居延汉简·考释之

部》释为“犹”［7］；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

《中国简牍集成》释“ ”［8］；《居延汉简

（贰）》释为“ ”，但不是十分肯定［9］。

此字右下类似“皿”形的上部一横笔当属于

中上的倒矢形，这样它与 （居227.61）的写

法基本上是相合的。

对已有的文字释读意见重新进行批判分

析，这首先是应该肯定的。如何确定文字的

形体演变关系以及正俗体、形近字的边界本

来就是古汉字研究中的难点问题。过去普遍

认定为汉简“臿”字（偏旁）的多种形体，

其中有无可能存在别的形近字，近年学者所

作的新尝试是否成功，本文试加辨析。

二、近年学者的处理办法

近年学者在重新整理释读有关汉简材料

时，遇到左旁从“木”或“金”，右旁作上

揭A类形体，尤其是右旁写法与“齿”相近的

字，没有采用释“ /锸”的意见，而是采取

了严格隶定的办法，并据以解读。譬如：

2 0 0 5 年 出 版 的 《 额 济 纳 汉 简 》 将

2000ES9SF3∶11简中的“ ”隶定为“ ”［10］。

2012年出版的《肩水金关汉简（贰）》将

EJT24∶247B简中的“ ”隶定为“ ”［11］。

何茂活先生2014年发文遵从原整理者意见

将肩水金关汉简EJT24∶247B+EJT24∶268A简

中的“ ”隶定作“ ”，相应地将汉简中

与此字右旁相同而左从金的字隶定作“ ”，

并根据唐以后字书中“凿（鑿）”字有俗体

作“ ”“ ”的情况，认为所谓“ / ”

当是“凿（鑿）”字异体［12］。

李洪财先生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下

编《汉 代简 牍草字汇编》据 肩水 金 关 汉简

EJT1∶142简中的“ ”立一字头“ ”［13］。

2022年正式出版时，他又参酌邢义田先生意

见（详下）从“ ”字下分出部分字形放到

“ ”字下［14］。

邢义田先生于2015年发表的《一种汉晋

河西和边塞使用的农具—“ （ ）”》

一文，试图从字形上将相关诸字分为右旁从

“臿”和从“齿”两类，并将后一类释读为

“ / ”字，认为它指称一种见于魏晋画像

砖上的耙地用多齿农具［15］。

2016年出版的《居延新简集释》主张将

EPT51∶212、EPT53∶132二简中原释为“ /

锸”的或者依形隶定作“ / ”“ / ”，

或者依《额济纳汉简》释读为“ / ”，但

是又认为它们可能是指《说文》称为“ ”

的两刃臿［16］。

为什么学者会对过去从字形、辞例两方

面有过论证而释为“ /锸”的字另立新说

呢？邢义田先生认为过去被释作“ /锸”的

字中右旁写法近于“齿”的不能单纯地看作

别字或讹字，可以将它们（“ / ”）看作

不同于臿的另一种器具的称谓［17］。

三、新说辨析

学者采用“ / ”或“ / ”的隶定

并据以解读，也就是否定这些字的右旁跟

“臿”的形体演变关系，否定这些字跟取土

农具臿的关系。

（一）字形演变分析

《零拾》所举A类形体跟古文字“臿”在

形体上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。曾侯乙墓竹简

“ （ ）”字写法如下：

（简2） （简11）［18］

左边所从的“臿”旁，如果将上面倒矢形跟

汉简中“ ”“锸”释读补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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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臼形位置拉近，将像箭镞的笔划并入臼

形中间的点画中，这样的写法继续演变，在

汉代草率写法中跟“齿”形混同是很自然的

事情。

“凿（鑿）”字左上从“齿”同样是

讹混，在汉代文字中已可看到这种现象。譬

如，敦煌汉简有两枚简中的“凿”字就写作

“ ”：

□铚斧 鉏（简28）

斤、斧、锥、 ，各一。（简1147）

释文据白军鹏《敦煌汉简校释》［19］。白先

生在简28的释文校订中说倒数第二字显然从

“齿”作“ ”，跟松江本《急就篇》同；

又举出汉魏碑刻中“凿”亦有从“齿”者，

如《石门颂》作  ［20］。

古文字中“凿（鑿）”有如下写法：

“ ”（《侯马盟书》156∶25）

“ ”（《侯马盟书》3∶20）

“ ”（《侯马盟书》179∶13）

“ ”（《侯马盟书》156∶19）［21］

除去义符金和攴剩下的形体，像凿子插入由

凿子凿出的洼陷处之形［22］。这种形体变成

“齿”形跟像箭插入由箭头造成的洼陷处

之形的“臿”变成“齿”形正可比较，这在

文字学上是完全可以解释的。所以，不要说

依据唐以后字书中“凿（鑿）”字有俗体作

“ ”“ ”的情况，即使依据汉简中“凿

（鑿）”写作“ ”的情况，也不能将所谓

“ / ”看作“凿（鑿）”字异体。

邢义田先生曾集中举过他释读的“ ”

“ ”字例［23］，见图一。

邢先生举出的字例中有一些字的右旁跟

“齿”的写法有明显区别，而与“臿”有较明显

的演变关系。李洪财虽然区分“ ”“ ”二

字，但将图一中47.4、214.17A、EPT51.212A

诸例归入“ ”字下，仅将85.4、132.20、

227.61、515.44、522.20、EPT51.212B、

73EJT1∶142A诸例归入“ ”字下［24］。可

见邢先生从字形上所作的区分是值得商榷

的。

如照严格隶定，邢先生所举字例中大

概仅有个别形体右旁可以看作“齿”形，如

227.61（6）、515.44（8）、522.20（9）、

85.23（23）、85.28（24）、303.1+303.6

（25）、512.14（26）。但即使是这类形体，

它们跟后世字书中保存的“臿”字俗体仍有

关联。徐在国先生编《传抄古文字编》中

“臿”字（偏旁）有“ ”“ ”两种写法，

“插”字有“ ”“ ”两种写法［25］。徐先

生疑“ ”乃“臿”之篆文“ ”之讹变，假

借表“插”［26］。“ ”“ ”这两种写法就

与“齿”形相近，尤其是后一种写法。

邢先生举出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

图一 “ ”“ ”字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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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记载王莽时有人名“廉

斯 ”。《玉篇·金部》也收录“ ”字，音

初角切，鉼 也。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就

将居512.14的 收录在“ ”字下［27］。而

明代张自烈《正字通》“ ”下引有释义作

“又刬属”［28］，刬和臿是使用方法类似的起

土农具，这表明“ ”在历史上就曾被当作

“锸”的俗字，因而才会有这种词义。

即使不考虑古书传写讹误，汉魏时如确

有“ ”字，但“ /锸”有俗体与之同形在

文字学上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。

（二）词义分析

何茂活、邢义田二位先生提出的新说除

了在字形上缺乏合理解释外，在词义上也没

有可靠的依据。

何先生解释所谓“ / ”字仅仅根据

它多与斧、斤、锯等并提。这是没有说服力

的。汉简簿籍中罗列器物名称，即使是写在

同一简上的，在类别、功用上也不一定相同

或类似。邢先生就曾指出汉简什器簿中的各

种器物“各有用途，非必相关”［29］。邢先生

将所谓“ / ”看作指称一种耙地用多齿农

具的字，他自己也承认没有相关直接证据，

“顶多是一个不同角度的猜测”［30］。

（三）从名物学的角度分析

《零拾》考释汉简中的“臿”字主要提

出两方面的依据：第一，马王堆帛书《战国

纵横家书》“负笼操 ”与《汉书·王莽

传》“负笼荷锸”可以对照。第二，汉墓遣策

表示田作所操持的农具名称的字写作“ ”

“ ”，它们与“臿”字在形体上可以建立

联系，臿正是汉代最常用的起土农具，而且

随葬品中也有对应的持臿俑。

形体分析和辞例推勘是文字考释的基本

方法，“臿”字形体的演变和俗讹现象在文

字学上已有充分的解释，加上后世字书也保

留有“臿”字（偏旁）俗写近于“齿”形的

例证，将邢先生释作“ / ”的那些字释作

“ /锸”从文字学上当无问题。

不过，正如邢先生所说，也可以换一个

思考问题的角度。若从名物学角度看，还可

考虑如下两方面的证据：

1.考古实物或者画像资料中农具臿的自名

或榜题用字，与汉简用字相同或有形、音、

义上的联系而可等同；2.汉简“臿”或与之相

当的字所指农具的形制或功用的信息，与文

献记载或考古实物反映的农具臿的形制或功

用相合。要否定“臿”字的释读也可以从这

两方面找反证。

邢先生曾尝试利用形制方面的信息来否定

“臿”字（偏旁）的释读，他举出如下材料：

居85.28+85.23：

……

具六分 一枚

具四分 一枚 （第三栏）［31］

他认为“六分”或“四分”指齿六别或

四别，并举出西晋彩绘画像砖中的五齿耙相

印证，认为汉晋的臿仅见单头和双头两种，

所以简文所指的器具不是臿［32］。

“六分”“四分”的“分”，我们同意

将其理解为别。但邢先生认为没有齿六别或

四别的臿，似可商榷。

有研究农具史的学者认为臿是直接由

耒演化而来的［33］，应可信从。从考古资料

看，耒不但有单齿、双齿，还有三齿的；而

与臿功用类似的掘土工具镢（古书中有“镢

臿”“镢插”连用之例）也有三齿甚至五齿

的［34］。那么，六齿或四齿的臿也是完全可能

存在的。

邢先生认为见于魏晋画像砖上的那种丁

字形耙土农具之所以叫作“ （ ）”，是

因其具有多达八九齿的多齿状貌［35］。不少农

具命名确有理据，有的农具名跟动作名是相关

的，譬如“锄”“镢”“铲”“耰”“耙”等

汉简中“ ”“锸”释读补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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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就既可表农具名，也可表动作名。我们在文

献中还没有看到“齿”或从齿得声的字表示与

农业活动有关的工具或动作名称的例子，而

且多齿也并非某一种农具的特有状貌，似不

大可能用“齿”兼表音、义的“ / ”记录

某一特定农具的名称。相反，使用“臿”这

个词（字或作 、锸）表示某种起土农具的

名称，跟使用这种农具入地起土的动作名为

“插”是密切相关的。

我们留意到汉简中确实有形制方面的

信息可以证明“臿”字（偏旁）的释读。

新近出版的《居延新简集释》EPT51∶212

简 释 文 中 有 1 0 个 “ ” 字 ［ 3 6 ］ ， 其 字形

作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， 《 居 延 新 简 ·甲渠候官与第四

燧》《中国简牍集成》均释为“ ”［37］，

邢先生释“ ” ［38］。《 居 延 新 简 集 释 》

E P T 4 0 ∶ 6 9 简 释 文 作 ： “ 臿 一 ， 破 ， 已

易。”［39］“臿”写作 ，与EPT51∶212简中所

谓“ ”的右旁写法一致。《居延新简集释》

一释“臿”，一释“ ”，显然自相矛盾。

EPT51∶212简说劳作所用农具或“完”

或“破耳”，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，即

这种农具有部位或零件（以下统称为“部

件”）名为“耳”，这就是上面讲过的形制

上的信息。以之检验过去对这类字的几种

释读意见，只有将其看作当起土农具讲的

“臿”的专用字“ ”是合适的。而且此简

“臿”旁的写法其实是较古的，倒矢的形体

特征分明。

作为器物部件的“耳”一般是指位于器

物两旁、相向而立且形制相同的部件，譬如鼎

耳、犁耳。《周易·鼎》九三爻辞有“鼎耳

革”，六五爻辞有“鼎黄耳金铉”之语［40］。

《玉篇》：“鐴，犁耳也。”［41］鼎耳是鼎

口沿上相向而立的两个带孔用于穿杠举鼎的

部件。“金铉”的“铉”就是用来穿过鼎耳

举鼎的杠。犁耳就是犁壁，是套装在犁铧上

部将被耕开的土壤翻转破碎的部件［42］。（图

二）

据相关学者研究，汉代起土农具臿主要

有如图三所示几种形制，有全木质的，也

有 在 前 部安装金属套刃（考古报告中常用

的称呼）的 ［43］。臿的金属套刃，文献中

有专名叫“鐅” ［44］。居498.9简有“今余

鐅二百五”［45］，“鐅”应如文献所说指臿

头金。汉简中另有“臿金”（臿或作 、锸）

一词，也是指臿头金［46］。安装鐅的木板叫

“叶”，叶跟手持的木柄一般是一体的。如图

三所示的双齿锸，文献中有专名为“ ”［47］。

鐅或臿金（以下用“鐅”）的形制主要有

“一”字形和“凹”字形两种［48］。其中圆头

“凹”字形的，有学者称之为“U”形［49］，

如图四所示。

“ 凹 ” 字 形 臿鐅是 汉 代 铁 鐅 的 主 要 式

样，其两边向上突出的部分是包在木板边缘

上的，起到巩固连接和保护木板的作用。如

果安装在犁铧上的犁壁可以叫犁耳，那么，

作为臿的一部分的鐅上部似耳的部位当然

也可以叫做臿耳。EPT51∶212简说 “破

耳”，可以跟居498.9简说“鐅破伤”［50］比

较，所谓“破耳”就可能针对臿的重要部件

鐅而言的。

图二 犁耳示意图（转自《中国农具通史》第286页）
1. 陕西礼泉王相村犁壁 2. 陕西咸阳铁犁铧犁壁组件 

3. 陕西渭南田市镇犁铧和犁壁 4. 犁铧、犁壁组装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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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 
1. 长沙马王堆铁口木  2. 长沙曹 墓木锸

3.长沙伍家岭木锸 4.长沙伍家岭木锸 5.长沙伍家岭双齿锸
（转自《中国农具通史》第366页）

图四 臿鐅形制图

无论是何先生说的一般为楔形的凿，还

是邢先生说的耙土用的丁字形多齿农具，都

没有可以叫作“耳”的部件。而且具有可叫

作“耳”的部件的“凹”字形鐅，正是汉代

铁鐅的主要式样。

EPT51∶212简说臿“破耳”，知简文所

说的臿是安装“凹”字形鐅的臿，其鐅上部

突出的部分有破损。考古所见的铁鐅耳部多

有不同程度的破损［51］。（图五）

郑州古荥汉代遗址出土的1件铁器，据

发掘简报介绍说是凹形臿（应称“鐅”），

“上有两翼”“一翼残”，其上部突出的部

分被称为“翼”。现在看来，所谓“翼”当

改称“耳”。

1

43

2

图五 考古所见耳部破损的汉代铁鐅
1.福建崇安城村出土 2.吉林集安出土

3.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出土 
4.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A8（破城子）遗址出土 

四、结  语

近年学者对汉简中之前获得普遍认可的

“ /锸”字的释读重加检讨，提出几种新的

意见，其中邢义田先生的论说最为详细。邢

先生主张将之前释读为“ /锸”的字中右旁

类“齿”形的一类形体独立出来，将其释作

“ / ”字，认为它表示的是见于魏晋画像

砖的一种耙土用、丁字形多齿农具。

此问题涉及文字学研究中如何确定文

字的形体演变关系以及正俗体、形近字的边

界，值得认真考虑。

但是从文字学角度有多方面的材料可以

证明汉简“臿”字（偏旁）多种写法的演变关

系。邢先生试图从中独立出来一类形体表示另

一种农具名称的尝试尚缺乏充分的证明。

从命名理据上看，一种农具的名称似不

大可能因并非其独有的多齿状貌而用一个以

“齿”字兼表音义的字来表示。

根据EPT51∶212简提供的农具形制方面

汉简中“ ”“锸”释读补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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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息（有部件称“耳”），邢先生改释为

“ ”的字仍当释为“ ”，表示起土农具

臿。“耳”指臿的“凹”形鐅两边向上突出

的部分。不过“凹”形套刃并非臿所独有，

镢、锄、铲等都可能安装这种套刃，这些农具

“凹”形套刃两边向上突出的部件自然也可叫

作“耳”，可以仿照“犁耳”的叫法将它们称

为“镢耳”“锄耳”“铲耳”等。这是文物考

古工作者为古物命名时可以留意的。

附记：本文初稿曾呈刘钊师，并请颜世

铉先生转呈邢义田先生。二稿曾呈裘锡圭先

生。三稿曾呈黄德宽师。诸位先生或指正错

讹，或惠赐修改意见，谨此致谢！录用待刊

期间又对文章结构、内容作了较大调整。排

印前又据新出论著作了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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